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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海口市第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

第 100 号提案答复的函

王恩君代表：

您《关于尽快组建并充实卫生监督协管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议》

（第 100 号）收悉。感谢您对我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现就有关情况函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现状和进展情况

2020 年海口市启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整合执法队

伍，减少执法层级，夯实基层基础，提高执法效能，解决机构重

叠、职责交叉、多头多层重复执法等问题，构建职责明确、集约

高效、运作协调、规范有序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。2020 年 10 月

市、区卫健系统的卫生监督局（所）人员整体划转至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，原卫生监督局（所）承担的监督职能却留在了各业务主管部

门。面对庞大的市场监督主体，在开展日常监督工作或是处理

12345 平台办件时，人手不足问题凸显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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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台了《海南省卫生监督协管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该规定明确卫生监督协管由乡镇卫生院、村卫

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市县（区）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卫生健康监督机构，在辖区内依法开展食源

性疾病及相关信息报告、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、学校卫生服务、

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信息报告、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报告、用人

单位职业卫生巡查、公共场所卫生巡查等相关卫生监督协管及信

息报告工作，并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卫生健康监督机构的业

务指导、培训和考核。

二、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

（一）尽快出台卫生监督协管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及工作方

案，组建并充实卫生监督协管工作人员队伍，明确卫生监督协管

工作人员来源、要求、管理办法，开展上岗培训后参加工作。《海

南省卫生监督协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明确卫生监督协管员管理

实行资格考试、持证上岗、在职培训、工作考核和任免制度。卫

生监督协管员需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，由县

（区）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聘任并颁发统一制发的卫生监督

协管员证件后方可从事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工作。每个开展卫生监

督协管服务工作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担任卫生监督协管站

站长，根据辖区常住居民数量按每万人不少于 1人的标准配备卫

生监督协管员，每个卫生监督协管站至少聘任 3名卫生监督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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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辖区常住居民数量少于 1 万人的，每个卫生监督协管站至少

聘任 3 名卫生监督协管员。

（二）由市级财政统一统筹、保障卫生监督协管人员的工资

薪酬、开展业务的工作经费。《海南省卫生监督协管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明确卫生监督协管人员聘用薪酬、工作经费(包括交通燃

料费、宣传费、办公用品耗材费、办公场所及其水电费、误餐费、

差旅费、着装等）主要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监督协管项目经

费支出，不足部分由市县(区)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纳入财政年度

预算解决。2022 年提前批已下达经费 9万元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目标和计划

（一）加强培训。卫生监督协管员为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兼职人员，业

务知识尚有欠缺。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全省的情况制定了《海

南省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（2022 版）》，正在征求各市县的意

见，待正式印发后，我市将组织卫生监督协管员进行业务培训，

后期也将通过协调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分局卫生健康执法大队进

行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提升监管协管员的履职能力。

（二）强化考核。卫生监督协管员管理实行资格考试、持证

上岗、在职培训、工作考核和任免制度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坚

持实事求是、客观、公正的考核原则，主要考核其卫生监督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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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及履行职责等情况。因具体标准还有待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制定，待考核标准出来后将加强考核及考核结果的运用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恳请您一如既往地监督、支

持我们的工作。

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8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胡迎，电话：68707048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财政局,龙华区政府办

公室,秀英区政府办公室,美兰区政府办公室,琼山区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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